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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學年度創新應用管理學系課程地圖

儲備幹部

修課說明：
1.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，必修總學分為73學分，含校必修23學分、系必修50學分、選修55學分。
2.選修課程中之2個專業模組(A與B模組)各須至少通過15學分，始達畢業門檻。
3.須修讀並完成「三創學分學程」，始達畢業門檻(不分系內、外修讀課程，依據三創學分學程108學年度新制規定)。
4.非正式課程請於就學期間依序完成：
(1)競賽：

在校期間至少參加3項校內外競賽(競賽主題須符合本系教育目標)，並需繳交「參賽紀錄證明」與「競賽作品」。
參賽紀錄主要為競賽主辦單位所發之參賽證明或得獎證明為主，若無實質參賽證明，得以參與競賽人員的活動照片紀錄或與主辦單位信件往來記錄取代。

(2)專業證照：
在校期間至少需通過二張本系認可之專業證照(專業證照須符合本系教育目標)，並繳交證照影本。

(3)專業講座：至少參與本系主辦並登錄在活動歷程的4場特定專業講座(包含王子濱先生管理講座、系友分享座談，修課不計入)，未報名者不予認證。
(4)企業參訪：至少參與本系或其他學系登錄在活動歷程舉辦的4場企業參訪，未報名者不予認證。
(5)校訂定之資訊能力檢核：學生應通過下列單位所舉辦之辦公室軟體資訊能力檢定任一項，如 Microsoft Word、 Excel、 PowerPoint 或 Open Office、 Google 之等同軟體，方具備畢業資格。
(6)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核：學生應通過GEPT 全民英檢分級檢定中級考試（初試）或同等級之相關英語檢定，方具備畢業資格。

備註：競賽次數(至少1次)加上證照張數總共需為5次/張，證照張數可補足競賽次數，競賽不足次數可用證照張數補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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